
資料文件                  [中文譯本]        FMAG/05/2006 
2006年 4月 28日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財務小組 

公私營合作及公營部門比較基準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公私營合作的形式、公營部門比較基準

的建立及其對公私營合作項目的適用程度。 

公私營合作 

2. 公私營合作是公營部門讓私營機構參與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方

式。顧名思義，公私營合作就是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以伙伴合作形式

為基礎，共同承擔提供服務的責任，在企業中各自發揮專長，相輔相

成。公私營合作形式通常具備下列一些特點－ 

(a) 政府指定服務的質和量，以及提供服務的時限； 

(b) 私營機構負責提供指定的服務，政府則主要承擔規管和

採購服務的工作； 

(c) 雙方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一般由 10至 30年不等，視乎
將會提供的設施、資產或服務的性質而定； 

(d) 雙方各按專長共同分擔責任和風險；以及 

(e) 鼓勵私營機構以創新和靈活的方法，在整段項目使用期

內提供合乎成本效益的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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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私營合作引入私營機構的管理方式，可以有效地把商業運作

常規引入公共服務。與公營部門的傳統採購模式相比，私營機構向來

有營商誘因的推動，加上市場競爭的壓力，因而可以提供更為優質、

快捷和成本較低的服務。私營機構的管理工具較之公營部門的監控方

法更為有效。公營部門無論如何努力，把同樣的基本誘因套用到本身

的監控模式，亦難以企及。公私營合作也可引入私營機構的創新精神、

創造力和效率，相對於在在受到財政、借貸，以及公務員聘用條件等

限制的公營部門，這都是不能匹比的。 

公私營合作的方式 

4. 公私營合作可採用不同的方式。事實上，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

合作還沒有確切的定義，不同的地區各有不同的詮釋。舉例來說，公

私營合作的計劃可採用以下方式︰ 

(a) 由私營機構提供資金 

在這個安排下，公營部門以合約形式長期採購優質服務，並定

下必須達到的成果。這包括由私營機構維修或建造基礎設施。

合約亦涵蓋一些財政獨立的項目。這些項目的設施由私營服務

供應商設計、建造和提供資金。其後，有關的供應商負責設施

的運作，並直接向使用者收取費用，以收回成本。公營部門的

參與只限於協助策劃、發牌和完成其他法定程序。英國目前有

超過 600個由私營機構提供資金的已簽約項目，其中包括多間
學校、醫院和各類運輸項目，價值達數百億英鎊。本地例子則

有由私營機構出資籌劃和發展的“前水警總部”項目。該座具

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經重建和翻新後，會改建成為文物旅遊設施。 

(b) 專營權 

專營權指政府向提供公共服務的私營機構所批出的特許權，時

限由雙方議定。期內，私營機構一般須就提供服務所得的收入(或
部分收入)繳付費用。舉例來說，澳洲的省政府便是利用專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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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升／提供濾水設施和配水網絡。近期的本地例子則有“昂

坪 360”(前稱“東涌吊車”)項目。政府已向地鐵公司批出為期
30年的專營權，授權該公司在專營期內設計、建造、營運和保
養有關吊車系統，而該公司則須向政府繳付專營權費。 

(c) 合資經營 

在這個合作方式下，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集合兩者的資產、資

金和專業知識，以共同管理的方式為雙方帶來長遠的增值。位

於香港國際機場的亞洲國際博覽館便是本地的例子，由聯營公

司(組成單位包括政府與機場管理局)、建築公司和管理公司三方
協議，共同經營。 

文化政策目標 

5. 目前，政府傾向於採用公私營合作形式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西九)，以期實現下列文化政策目標－ 

(a) 有助政府、私營機構與文化藝術團體藉著「西九」發展

計劃，在發展文化藝術的過程中實踐「建立伙伴關係」

的原則。這符合政府的文化政策，即由政府作為促進者，

為發展文化藝術締造有利環境；和 

(b) 藉以下方式確保「西九」的可持續營運： 

(i) 與私營機構分擔財務風險； 

(ii) 以財政自給的非政府模式，讓市場享有更大的創

作及創新空間。這正是許多文化藝術工作者的訴

求； 

(iii) 提供可靠的收入來源，以應付文化藝術活動的長

遠規劃，使該等活動不需要和更具迫切社會需要

的其他政策範疇競爭經常撥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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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減少政府與立法機關對文化事務的干預，讓文化

藝術(包括「小眾」藝術)有更自由開放的空間和

更多元的發展。 

6. 然而，政府並無計劃邀請私人發展商發展「西九」的

文化藝術設施，有關工作可交由日後為「西九」成立的法定機

構負責。私營機構可按「公私營合作」的模式，為法定機構提

供資本及經常資金，用以發展和營運這些設施。 

公私營合作的詳細安排 

7. 我們必須牢記，公私營合作的詳細安排可以因應，也應該因應

個別個案的實際情況而制定。因此，上文第 4 段所述的一些公私營合
作形式，很可能未必適用於西九的某些文化藝術設施。不同的設施或

須採用不同的公私營合作形式。各項詳細安排必須慎加考慮，以確保

我們的文化政策目標（見上文第 5至 6段）得以實現。在任何情況下，
制定各項安排的過程必須高度透明，一如其他公私營合作項目。 

確立公私營合作形式的經濟效益 

8. 與其他公共項目一樣，我們必須確立公私營合作形式的經濟效

益，而確立經濟效益涉及定量及定質分析。定量分析集中研究採用公

私營合作形式的成本效益，客觀地比較公私營合作方案和公營部門方

案的成本。定量分析往往需要建立一個公營部門比較基準(見第 11 至
12段)。 

9. 定質分析須考慮政策因素和採用公私營合作形式所帶來的無形

利益。嚴格來說，當局如基於政策理由或有關項目屬財政獨立而不涉

公帑，因而決定採用公私營合作形式，便無須建立公營部門比較基準。

原先的西九發展建議邀請書程序便是屬於這個情況。 

10. 正如上文第 5至 6段所述，政府傾向於採用公私營合作形式發
展西九，以確保我們的文化政策目標得以實現。不過，由於不同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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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或須採用不同的公私營合作形式，政府宜在財務顧問的協助下，就

有待再度確認的西九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建立公營部門比較基準。此

舉讓我們日後可就不同的公私營合作形式進行定量評估，同時亦回應

了立法會就為西九建立公營部門比較基準註 1一事提出的關注問題。 

公營部門比較基準的組成部分 

11. 公營部門比較基準旨在反映由政府自行推展發展計劃所需的假

設成本，並已調整風險因素。公營部門比較基準是以政府按公共採購

模式提供相關設施／服務的成本的淨現值表示，計算方法是以現金流

轉折現法，調整某個共同參考日期的預期現金流轉的遠期價值，然後

加以分析。公營部門比較基準包含三個主要組成部分︰ 

(a) 未加工的公營部門比較基準(指根據公共採購方法制定
的項目計劃摘要所訂明有關提供服務的基準成本，而相

關資產和有關服務由公營部門擁有和提供)； 

(b) 競爭力中立調整(因政府業務屬公眾擁有(例如稅務利益)
而把其所得的實質有利條件或不利條件撇除)；以及 

(c) 可轉移風險的價值(政府須為公共採購承擔風險，但很可
能把有關風險轉移給私營機構，例如設計及建造所涉的

風險，以及其後有關使用量及賺取收入的風險)。 

此外，計算在某個擬議合作模式下政府須承擔的實際成本時，須在私

營機構的出價上加上保留風險的價值(即政府可能會保留的風險)這個
組成部分。以焚化爐的設計、建造和營運合約為例，當局或會規定私

營承辦商須符合某些排放標準。不過，在簽訂合約後，如果當局收緊

排放標準，以致承辦商在遵守規定方面須承擔額外開支，則有關風險

須由政府承擔。保留風險的價值或須把這些成本計算在內或將之加

入，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註 1 立法會西九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分別於 2005年 7月第一期研究報告及 2006年 1

月第二期研究報告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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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部門比較基準的局限 

12. 公營部門比較基準是根據參考項目的大綱作出的預算。海外經

驗顯示，公營部門比較基準無法準確計算，因此應以一系列數值來表

示，同時或須作更新以反映各項假設的變動。在英國和澳洲的現行慣

例，愈來愈多人對於制定公營部門比較基準，只視之為一種參考工具。

須知道公營部門比較基準不過是各類評估工具的其中一種，可用以制

訂提供服務的公私營合作形式，而並非用以決定合格與否的測試。 

 

 

 

財務小組秘書處 

2006年 4月 


